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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87138766 87116533西津吟风广而告之

（2016）浙0784民初2336号
永康市宏昇机床有限公司、陈晓阳、祝晓青：本院
对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
康支行与被告永康市鸿月五金制造厂，徐月梅、
吕新余、吕槐君、永康市宏昇机床有限公司、陈晓
阳、祝晓青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84民初
233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2334号
裘志印：本院对原告周萍为与被告裘志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233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3918号
俞伟正、郎华燕：本院对原告舒业生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金永商初字第391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3919号

俞伟正、郎华燕：本院对原告舒畅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5）金永商初字第 391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4299号
王 鹏 旭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700502197110230615，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
街道九铃东路 3203 弄 1 号 2 单元 301 室）、俞海
芳（公民身份号码：700722197811238261，住
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九铃东路 3203 弄 1 号 2
单元 301 室）、永康市和隆工贸有限公司（住所
地：永康市西城丹桂南路35号。法定代表人：王
鹏旭）：本院对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永康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永商初字第
42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2152号
被 告 章 锦 阳 （ 身 份 证 号 ：

330722197602122115，住浙江省永康市石柱
镇下里溪村里溪街 40 号）。被告金霞君,（身份
证号：330722197610242125，住浙江省永康
市石柱镇下里溪村里溪街 40 号）。原告林洪飞
与被告章锦阳、金霞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84民初2152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如下：由被告章锦阳、金霞君归
还原告林洪飞借款人民币 450000 元并支付利
息、逾期利息（利息从 2015 年 3 月 6 日起计算至
2015 年 5 月 5 日止，逾期利息从 2015 年 5 月 6 日
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均按月利率 2%计
算），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两被
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600 元（已减半收取），由
被告章锦阳、金霞君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本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
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提起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2555号
被 告 张 新 红 （ 身 份 证 号 ：

330722196707102618，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
镇前仓村清前塘沿 37 号）。原告翁丽娟与被告
张新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 0784 民初 255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由被告张新红归还原告翁丽娟借款人民币
80000 元并支付利息、逾期利息（利息从 2015 年
2 月 4 日起计算至 2016 年 2 月 3 日止，逾期利息
从 2016 年 2 月 4 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均
按月利率1.5%计算），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完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5元（已减半收
取），由被告张新红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

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提起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2015)金永石商初字第579号
被 告 朱 进 光 （ 身 份 证 号 ：

330722197108222639，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和
乐 村 141 号）。 被 告 叶 菊 莲（ 身 份 证 号 ：
330722194912042627，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
镇和乐村 141 号）。原告章德妙与被告朱进光、
叶菊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金永石商初字第5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由被告朱进光归还原告章德妙借款人
民 币 86700 元 并 支 付 利 息 、逾 期 利 息（其 中
40000 元的利息从 2013 年 7 月 2 日起计算至
2014 年 7 月 1 日止，逾期利息从 2014 年 7 月 2 日
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46700 元的利息从
2013 年 10 月 18 日起计算至 2014 年 4 月 18 日
止，逾期利息从 2014 年 4 月 19 日起计算至实际
还款之日止，均按月利率 1%计算），款限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驳回原告章德妙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被告朱进光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734元（已预缴2743元），公告费400元，共计人
民币 3134 元，由被告朱进光负担。请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提起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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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永康市大司巷小学迁建工程设计项目，现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向社会公开招标，现将报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1 、建设规模：学校计划用地面积28000㎡，
校舍建筑面积约为 19000㎡（其中地上 15000㎡，地下停车
场4000㎡）。建设规模为36个班，设置300m环形跑道田径
场地1个，篮球场4个，排球场2个，羽毛球场2个，室外乒乓
球台小学部10张，体育活动用地面积12189㎡。估算总投资
12000万元。2、招标范围：包括校舍建筑、景观绿化、道路、
水电等学校建设中所包含的规划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
图设计及按法律法规、规范规定的要求应由设计单位承担的

一切任务。3、工程地点：永康市松石路原人民小学校址。
二、资质要求：设计单位须具备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或

建筑行业（建筑工程）工程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主设计师
必须具备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

三、报名时间：2016 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6 日
（8:30-11:30、14:00-16:00）(双休日除外)

四、报名地点：永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永康市金城
路518号＜汽车东站大楼8楼＞）。

五、联系电话：永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0579-89295182
招标单位：0579-87171552 招标代理：0579－87131823

六、报名详见：http://www.ykztb.com
永康市教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求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2016 年5月31日

工程设计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2016永招033号

2012年7月21日，在永康
市江南街道马岭下村200号捡
拾男性弃婴一名，出生日期
2012 年 5 月 16 日，身体健康，
随身携带物品有一条粉红色小
毯子，一个奶瓶、一袋奶粉、

100 元现金和一张红色纸条，上面写着该男
婴的出生日期。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与永康市社会福利院联系，联系电
话：0579-87175919。即日起 60 日内无人认
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永康市社会福利院
2016年5月30日

寻找弃婴（儿）生父母公告

20162016年年55月月3131日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第日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第2929个世界无烟日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城市标准明确要求深国家卫生城市标准明确要求深
入开展禁烟入开展禁烟、、控烟宣传活动控烟宣传活动，，禁止烟草广告禁止烟草广告。。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吸烟带来的危害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吸烟带来的危害，，远离烟草远离烟草。。

11、、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缩短至少十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缩短至少十年。。
22、、烟草烟雾中至少含有烟草烟雾中至少含有6969种致癌物种致癌物，，可导致肺癌可导致肺癌、、喉癌喉癌、、口腔癌等多种恶性肿瘤口腔癌等多种恶性肿瘤。。
33、、男性吸烟可导致性功能障碍男性吸烟可导致性功能障碍，，女性吸烟则可导致受孕几率降低女性吸烟则可导致受孕几率降低、、流产流产、、死胎和早产等风险死胎和早产等风险。。
44、、戒烟是降低吸烟危害的唯一办法戒烟是降低吸烟危害的唯一办法，，越早越好越早越好，，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
55、、吸烟者应尊重他人的健康权益吸烟者应尊重他人的健康权益，，不在工作场所不在工作场所、、公共场所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和其他禁止吸烟的公共交通工具内和其他禁止吸烟的

场所吸烟场所吸烟。。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创建省示范文明城市创建省示范文明城市

市创建办市创建办 永康日报社永康日报社 宣宣

公益广告

小小一支烟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危害万万千；；少抽一支烟少抽一支烟，，健康每一天健康每一天。。
为了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为了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请不要吸烟请不要吸烟！！


